
武汉市蔡甸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蔡甸区2024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
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鄂政发(2016)85号)等文件，按照《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3年武汉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武农办[2023]24号）要求，为做好我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保障粮食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根据蔡甸区受污染耕地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重点针对粮食安全隐患、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技引领、示范带动为抓手，构建政府主导、农民自发、社会参与的共治机制，不断提升我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水平，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二、工作目标
对蔡甸区安全利用类耕地，在现继续种植农产品的生产区域，开展叶面阻控、酸碱调节、土壤调理等环境友好型农用地安全利用技术措施，克服农产品产地环境障碍，统筹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拟同时委托第三方具有CMA资质的机构开展耕地土壤与农产品协同监测，包括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前后的土壤环境状况、农作物中重金属以及2017年以来检测土壤重金属镉含量超过污染风险筛选值的点位。
三、示范修复区情况介绍
根据蔡甸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报告结果显示，蔡甸区安全利用类耕地面积3045亩，其中部分安全利用区位于薛山村邻村东山村，因该村黄斑区最近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距离薛山村农产品基地仅有1公里。考虑到周边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可能通过地下水流、风力或其他途径迁移扩散到本村的耕地，我区开展了薛山村取土化验工作，根据调查检测结果表明，项目实施区域内存在重金属污染风险,且土壤酸化情况较为突出，农业生产和周边污染物迁移扩散可能是引起土壤酸化及重金属超标的主要原因。
侏儒山街道薛山村以西瓜—藜蒿高效种植模式为主，已经有20多年历史，是“蔡甸西瓜”、“蔡甸藜蒿”的板块种植基地，村级组织能力强，群众积极性高，产业带动能力强。为加强全区耕地土壤健康保护，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基地稳定供给，助力作物产量提升，积极引导全区土壤环境质量的正面宣传，改善土壤环境与耕地生产障碍修复，将薛山村设置为示范修复区。
四、实施区域与范围
（一）实施区域
拟在蔡甸区现有的3045亩安全利用类耕地中，选择近几年连续开展受污染耕地修复与治理的侏儒山街东山村和奓山街区域700亩耕地建立治理修复区，进一步进行叶面阻控的长效修复调控，加强巩固耕地修复治理效果；拟在已摸底检测存在酸化及重金属污染的侏儒山街道薛山村选取800亩耕地建立示范修复区，开展受污染耕地修复与治理，污染类别主要为镉污染，土壤类型主要为旱地。具体情况见表3-1。
表3-1蔡甸区2024年实施区域一览表
	序号
	区域类型
	地点
	面积（亩）
	耕地类型
	土壤目标污染物/检测指标

	1
	治理修复区
	侏儒山街
东山村
	500
	水田
	镉

	
	
	奓山街
	200
	水田
	镉

	2
	示范修复区
	侏儒山街
薛山村
	800
	旱地
	镉


（二）实施目标
本项目具体目标如下：
（1）示范修复区和治理修复区的农产品可食部位中重金属的浓度算术平均值显著小于或等于对应的标准限值，且农产品达标率达到90%。
[bookmark: _Toc25737][bookmark: _Toc27109][bookmark: _Toc12525]（2）示范修复区和治理修复区的农产品每公顷产量（折算后）与同等条件下（以项目完成前一年当地农业部门公布的平均产量为准）相比减产幅度小于或等于10%。
（三）实施期限
[bookmark: _Toc17414]项目实施期限为2024年7月—12月。
五、实施内容
[bookmark: _Toc7929]（一）技术方案
在不改变原有利用方式的前提下，采取集中连片，根据污染物种类、土地利用类型、主要种植作物品种、种植结构等情况，采用土壤调理、叶面阻控、优化施肥等环境友好型技术措施，其相关治理技术措施如下表所示。
表5-2 安全利用技术一览表
	区域
	地点
	面积（亩）
	耕地类型
	治理措施

	治理修复区
	侏儒山街东山村
	500
	水田
	叶面阻控剂
（200ml/亩）

	
	奓山街
	200
	水田
	

	示范修复区
	侏儒山街薛山村
	800
	钢架大棚
（旱地）
	重金属钝化剂（60kg/亩）+有机肥（300kg/亩）


治理修复区：拟采用叶面阻控剂，对侏儒山街东山村和奓山街区域700亩耕地建立治理修复区，进行叶面阻控的长效修复调控，进一步巩固耕地修复治理效果。针对每亩耕地，叶面阻控剂每次喷施100毫升，共喷施2次，在分蘖后期-拔节期和灌浆初期喷施两次叶面阻控剂，确保作物籽粒重金属含量达标。实施叶面阻控剂时，事先按产品指示说明书进行兑水溶解稀释，随后通过无人机或人工喷施。该操作不宜在中午或气温过高时使用，最好在早晨无露水或傍晚无风时根据地块面积大小选择人工喷施或无人机喷施。
示范修复区：根据前期调查土壤数据分析，项目实施区域内壤酸化情况突出，存在单一镉污染风险。针对轻微污染风险区域，实施区域将采用重金属钝化剂+有机肥技术。重金属钝化剂与有机肥用量分别为60kg/亩和300kg/亩。通过人工将重金属钝化剂与有机肥与耕作层土壤混合均匀，养护一周左右，在农作物种植时，使土壤修复产品与土壤中重金属发生反应，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作业人员应当做好必要的劳动保护，防止物料灼伤皮肤。于农作物成熟后，配合第三方抽样检测，完成本次项目区建设工作，迎接项目验收。
（二）检测与测产
（1）土壤：
①项目治理修复区和示范修复区按100亩布点取样，布点15个点位，检测指标包括pH值、有效镉。
②根据相关要求，需对实施后土壤取样，治理修复区和示范修复区按100亩布点取样，布点15个点位，检测指标包括pH值、有效镉、总铅、总镉、总砷、总汞、总铬。
③项目开展前对分布于蔡甸区侏儒街、奓山街等乡镇的8个湖北省环保站土壤监测国控点位土壤进行检测，检测指标包括pH值、总铅、总镉、总砷、总汞、总铬；针对目前10个耕地质量监测点（含无肥区）进行取土检测，指标包括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阳离子交换量、总镉。共28个土样。
综上，该项目共计需取58个土壤点位样品。
（2）农产品：项目治理修复区和示范修复区按100亩布点取样，根据相关要求，项目实施区域需对实施后农产品取样，布点15个点位。
该项目共计需取15个农产品样品。农产品检测指标包括铅、镉、砷、汞、铬。
（3）灌溉水：项目治理修复区实施前对灌溉水源进行取样分析，取4个样品，检测指标：pH值、铅、镉（六价）、砷、汞、铬。
（4）投入品：在投入品施用前，对各投入品进行抽样检测1次，检测指标以投入品常规含量指标和铅、镉、砷、汞、铬五项重金属为主，共检测3个样品。
[bookmark: _Toc3123][bookmark: _Toc7204][bookmark: _Toc6179][bookmark: _Toc5421][bookmark: _Toc4020]（5）农产品测产：针对项目区的项目实施，对实施区域农作物产量进行测产，按照相关文件要求，项目实施区域与未治理的对照区相比，减产幅度应不超过10%。。
六、进度安排
2024年7月上旬，基础数据的收集，实地踏勘与考察，确定实施区域的面积、位置、耕地类型等相关信息，编制实施方案。
2024年7月中旬，分散采购询价，确定实施单位。
2024年7月下旬，实施准备，实施单位编写施工组织设计，项目地踏勘与调查分析，提前规划好项目实施的物质、人员、机械等准备工作，同时开展实施前土壤取样工作。
2024年8月-10月，项目组织实施，实施单位开展耕地生产安全利用项目的实施，包括叶面阻控剂、土壤调理剂、有机肥等物资的撒施工作，投入品的样品采集工作，并做好相关台账与影像资料记录。
2024年10月-11月，土壤与农产品取样分析，安排第三方具有CMA检测资质的机构到项目现场进行土壤与农产品取样，并按要求进行检测，同时对农产品进行测产。
2024年12月，整理台账资料；开展项目验收工作。
七、项目经费概算
项目计划总经费46万元，全部为武汉市市级资金。其中直接费用44.55万元，间接费用1.45万元。经费概算如下：
[bookmark: _Toc6262][bookmark: _Toc26795][bookmark: _Toc19199][bookmark: _Toc3410][bookmark: _Toc32525][bookmark: _Toc13385][bookmark: _Toc4235][bookmark: _Toc20626]（一）直接费用：44.55万元
1、材料费：37.14万元（土壤调理剂48吨，计15.84万元；有机肥240吨，计19.2万元；叶面阻控剂140L，计2.10万元）。
2、实施区域取样与检测费：3.56万元（土壤取样30个，计1.65万元；农作物取样15个，计0.9万元；灌溉水取样4个，计0.41万元；投入品取样3个，计0.6万元）。
3、安全利用类耕地监测取样与检测费：1.97万元（省环保站土壤检测点土壤取样及检测8个，计0.52万元；耕地质量监测点土壤取样及检测20个，计1.45万元）。
4、 无人机喷施费：1.68万元（治理修复区叶面阻控剂，撒施面积700亩）。
5、测产：项目区测产2次，计0.2万元。
[bookmark: _Toc25788][bookmark: _Toc21901][bookmark: _Toc6141][bookmark: _Toc18676][bookmark: _Toc18232][bookmark: _Toc32385][bookmark: _Toc6134]（二）间接费用：1.45万元
1、推广经费：标牌制定、技术培训资料编印、技术集成推广等费用，计0.95万元。
2、项目管理费用：项目财务审计费，计0.5万元。
[bookmark: _Toc21338]

表7-1 蔡甸区耕地生产障碍修复利用项目资金预算表
	一、治理修复区

	1. 技术措施
措施
	投入品（含长短途运费、转运费及仓储费）
	实施规模（亩）
	亩用量
	单价
	总量
	总价
（万元）

	1.1
	叶面阻控剂
	700
	30元/亩
	150元/L
	140L
	2.1

	1.2
	无人机（喷施）费
	700
	二次叶面阻控剂
	24元/亩
	/
	1.68

	小计
	/
	3.78

	二、示范修复区

	2. 技术措施
措施
	投入品（含长短途运费、转运费及仓储费）
	实施规模（亩）
	亩用量
	单价
	总量
	总价
（万元）

	2.1
	土壤调理剂（颗粒）
（含人工撒施）
	800
	60kg/亩
	3300元/吨
	48吨
	15.84

	2.2
	有机肥（含人工撒施）
	800
	300kg/亩
	800元/吨
	240吨
	19.2

	小计
	/
	35.04

	三、取样与检测

	3.检测
	检测样品
	检测指标
	单价
	样品数量(个)
	总价
（万元）

	3.1
	实施区域土壤实施前检测
	pH值、有效镉
	300元/个
	15个
	0.45

	3.2
	实施区域土壤实施后检测
	pH值、有效镉、总铅、总镉、总砷、总汞、总铬
	800元/个
	15个
	1.2

	3.3
	湖北省环保站土壤监测点
	pH值、总铅、总镉、总砷、总汞、总铬
	650元/个
	8个
	0.52

	3.4
	耕地质量监测点
	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阳离子交换量、总镉
	725元/个
	20个
	1.45

	3.5
	农作物取样与检测
	铅、镉、砷、汞、铬
	600元/个
	15个
	0.9

	3.6
	灌溉水取样与检测
	铅、镉、砷、汞、铬
	1025元/个
	4个
	0.41

	3.7
	投入品取样与检测
	投入品按检测参数进行检测分析
	2000元/个
	3个
	0.6

	3.8
	测产
	农作物测产
	1000元/次
	2次
	0.2

	小计
	/
	5.73

	四、其他

	4.其他
	措施
	内容
	总价
（万元）

	4.1
	项目推广经费
	标牌制定、宣传培训资料编印等
	0.95
6655

	4.2
	项目管理经费
	财务审计等
	0.5

	小计
	/
	1.45

	合计
	/
	46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bookmark: _Toc27926][bookmark: _Toc1155][bookmark: _Toc10369][bookmark: _Toc22155][bookmark: _Toc12385][bookmark: _Toc12053][bookmark: _Toc27954][bookmark: _Toc19027][bookmark: _Toc23297][bookmark: _Toc19437][bookmark: _Toc25985][bookmark: _Toc22910][bookmark: _Toc29855]蔡甸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成立了2024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领导小组、技术专家组。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本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工作措施、时间节点等要求。技术专家组负责针对蔡甸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现状制订试点示范区技术路线，对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种植业污染控制等提供技术支撑，对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效果评价进行指导，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确保项目的实施进度与质量。
（二）明确责任分工
项目区建设项目采用“政府+第三方实施单位”的组织形式，蔡甸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整体把控，第三方实施单位具体实施。蔡甸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编制细化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实施过程监督检查、考核验收等工作；第三方实施单位负责技术指导、具体实施等工作。在项目开展前期进行方案讨论、任务分配，使得每位成员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任务。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工作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并定期组织交流活动，分享好的做法，总结经验。
（三）开展宣传教育
加强全区耕地土壤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对辐射村的农户组织小范围面对面的正面宣传引导，改良土壤与耕地生产障碍修复，提高土壤环境质量，发展绿色优质农产品。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手段，普及耕地保护，绿色种植有关知识，营造保护土壤环境氛围。
[bookmark: _Toc30733][bookmark: _Toc27325][bookmark: _Toc30287][bookmark: _Toc32538][bookmark: _Toc21770][bookmark: _Toc10444][bookmark: _Toc1520]（四）加强社会监督
鼓励公众对破坏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举报、监督，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加强农民自觉开展耕地生产障碍安全利用项目的实施，保障农产品安全质量安全。
[bookmark: _Toc23256][bookmark: _Toc2824][bookmark: _Toc2215][bookmark: _Toc3746][bookmark: _Toc6097][bookmark: _Toc21264]（五）规范项目管理
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制度，加强资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建立健全工作档案，将实施工作的相关文件和影响资料归档立卷，以备查阅。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引用和对外公布项目实施和监测结果。领导小组对项目实施过程中责任落实、资金使用、指导服务等重点环节实行常态化监督管理，对推进速度慢、实施过程存在不足等情况及时督促落实整改。

蔡甸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2024年6月29日
1

